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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取得股份申報
辦法》修正，調降大量持股申報及公告門檻至
5%，自113年5月10日起施行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民國113年1月30日修正
《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取得股份申報辦
法》部分條文，重點如下：

一. 因應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1修正公布，配合將大
量持股申報及公告門檻由10%修正至5%。任何人
單獨或與他人共同取得任一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額超過5%者，應於取得日起10日內申報
及辦理公告。

二. 取得人因應門檻下修至5%而應辦理初次申報及辦
理公告者，應於本辦法施行日起10日內就申報辦
法第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及第4款事項進行
申報及辦理公告，包含：

1. 取得人之身分、姓名或名稱、國民身分證號
碼或統一編號、住所或所在地；取得人為公
司者，並應列明其持股5%以上之股東或直
接、間接對於持股5%以上之股東具有控制權
者之姓名或名稱、國民身分證號碼或統一編
號、住所或所在地。

2. 申報時取得之股份總額及占已發行股份總額
百分比。取得人為金融控股公司，且被取得
股份之公司為金融機構者，取得人之子公司
及關係企業持有被取得股份之公司之股權情
形。

3. 取得股份之目的。

重要法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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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若取得人已依申報辦法辦理取得股份之申報及辦
理公告，申報事項後續如有變動，則取得人亦應
於事實發生之日起2日內，依申報辦法第7條規定
申報及辦理公告。

（顏良家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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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部預告《碳費收費辦法》、《自主減量計畫管
理辦法》、《碳費徵收對象溫室氣體減量指定目
標》草案

行政院環境部於民國113年4月29日預告《碳費收費
辦法》、《自主減量計畫管理辦法》及《碳費徵收對
象溫室氣體減量指定目標》三項草案，勾勒《氣候變
遷因應法》下碳費如何課徵之藍圖。草案主要規定如
下：

一. 碳費收費對象：公告應盤查登錄及查驗之排放
源，且全場（廠）直接及間接溫室氣體年排放量
合計達2.5萬公噸CO2e以上之電力業及製造業。

二. 碳費計算公式：以「收費排放量×收費費率」計
算。

1. 「收費排放量」以事業之碳洩漏風險高低，
分兩種方式計算。非高碳洩漏風險事業以2.5
萬公噸CO2e為起徵點，僅就超過起徵點部分
之排放量課徵碳費；高碳洩漏風險事業起徵
點為0，但若申請取得環境部核定之自主減量
計畫，得分期別適用不同的優惠係數，以第
一期為例，將以實際排放量之20%作為收費
排放量。

2. 「收費費率」之金額本次尚未公告，惟草案
明定，若碳費徵收對象能有效減少排放量並
達環境部指定目標者，得提出自主減量計畫
向環境部申請核定優惠費率。

3. 上述自主減量計畫可採行之減量措施有轉換
低碳燃料、提升能源效率、使用再生能源、
製程改善以及負排放技術5種。

2024年5月

重要法規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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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抵扣排放量上限：

1. 若以國內減量額度抵減排放量，其扣除上限
為事業收費排放量之10%。

2. 若以經環境部認可之國外減量額度抵減排放
量，其扣除上限為事業收費排放量之5%，且
限非高碳洩漏風險事業始得抵扣。

四. 碳費申報繳納：事業應於每年5月31日前依前一
年度排放量計算費額並繳費。

（倪伯萱 資深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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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42號民事判決評析—已
卸任之董事，是否仍可能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
保護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為投保中心起訴對象？

一.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
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財團法人證
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下稱「投保中
心」）若發現上市（櫃）、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
察人，有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57條之1或期
貨交易法第106條至第108條規定情事，或其執行
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
重大事項，投保中心得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
董事或監察人。

二. 前述規定於實務上產生爭議：若該董事或監察人
於投保中心向法院提起解任訴訟前，先行辭職，
投保中心是否仍得以對該已卸任之董事或監察人
提起解任訴訟？

三. 就前述問題，過去法院多數實務見解採否定說，
理由包含：

1. 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裁判解任訴
訟為形成之訴，倘投保中心起訴時，公司與
董事、監察人間之委任關係已不復存在，則
無「解任」之訴之利益。

2. 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於民國109年6月10日
修正公布時，依立法理由，立法者之初衷似
無意將該條第1項第2款之裁判解任訴訟之適
用對象比照同條項第1款之代表訴訟，而於條
文中明訂投保中心得請求公司對「已卸任」
之董事或監察人提起訴訟。

3. 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就裁判解任訴
訟之規定，並未存在法律漏洞，其就適用對
象之規範密度乃屬立法政策上之選擇，並無
漏洞填補之空間。

4. 倘認法院得採目的性擴張解釋，而將「起訴
時已卸任」之董事、監察人予以涵括，恐生
違反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之疑慮。

四.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42號民事判決，針對
題旨所述問題則採肯定見解，其理由略以：

1. 倘認董事得以起訴後辭職之方式，規避架空
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將使該
規定成為具文。

2. 為貫徹該規定之立法意旨，應當認為投保法
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裁判解任訴訟未如
同條項第1款代表訴訟般，明定可對已卸任之
董事提起，乃存在法律漏洞。

3. 依目的性擴張解釋，應認該董事於起訴前雖
已不在任，仍具有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
2款裁判解任訴訟之訴之利益，以填補該法律
漏洞，而達事理之平。

五. 此法律問題已於112年10月19日提案最高法院民
事大法庭裁判，後續實務見解發展有待持續觀
察。

（林宇鈞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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